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关于用好中央
试点政策支持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
津住建房市〔2021〕50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简称《国务院保障性租赁住房意见》）有关精神，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更好发挥中央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支持各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津住建发〔2021〕1号，以下简称《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定绩效目标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及住房城乡建设部下达的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绩效目标任务，结合各区年度住房供应总量、租赁住房需求等因素分解确定各区新建改建租赁住房计划，由各区政府负责落实到具体地块和项目。
　　二、匹配支持资金
　　各区政府按要求将本区新建改建租赁住房工作目标全部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地块，编制本区新建改建租赁住房项目明细和资金需求（新建租赁住房按照奖补标准上限全额计算，改建租赁住房按照奖补标准上限的50%计算），并及时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对各区申报的资金需求进行汇总平衡后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按照预算管理相关要求，及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向各区预拨奖补资金，并根据各区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及时进行结算。各区政府按照《国务院保障性租赁住房意见》筹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均可纳入《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支持范围。
　　三、调整审核流程
　　各区政府应当加强本区奖补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本通知规定，及时拨付奖补资金。新建租赁住房凭土地成交确认书或利用存量非居住用地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按项目预算价格计算的奖补金额拨付至奖补对象专用账户；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按项目预算价格计算奖补金额的80%拨付至奖补对象专用账户。对于各项奖补资金，区财政局收到市财政局预拨奖补资金后，应根据区住建委申请按照预算、国库管理等相关规定及时将奖补资金拨付至奖补对象专用账户或区住建委。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建改建租赁住房奖补对象如需使用奖补资金可按程序申请，具体程序另行研究确定。
各区应当依法选择熟悉租赁住房业务、具备资金安全监管能力、在区域内设有营业网点的商业银行作为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确保奖补资金及时拨付至奖补对象专用账户。
　　项目办理竣工手续后，新建改建租赁住房项目以区住建部门委托的第三方审价机构核算的费用为基数核定奖补金额，多退少补，据实进行资金结算。
　　四、工作要求
　　（一）各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紧迫性，及时将工作目标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地块，并扎实推动完成。同时，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管理，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安全可控。
　　（二）区住建委、区财政局应当对奖补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同时进行监控，对发现的相关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区住建委、区财政局依职责开展年度绩效自评，并将自评结果报至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
　　（三）区财政局应当对奖补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并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不得截留、挤占、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奖补资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购置交通工具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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